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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量協作中心 

「技術型高中課程推動相關議題」研商會議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6年 4月 25日（星期二）下午 2時 

會議地點 協作中心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徐州路 21 號綜合大樓 3 樓） 

會議主持人 吳督學兼任執行秘書林輝 記錄 周以蕙 

出席人員 

廖專門委員興國、施規劃委員溪泉、鍾規劃委員克修、林規劃

委員清泉、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徐專門委員振邦、綜合企劃科林

助理研究員逸棟、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中及高職組賴副組長文

淨、實習及私校管理科陳科長綉藝、鄭苡樂小姐、課程及教學

科李念庭先生。 

列席人員 無。 

請假人員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中及高職教育組張專門委員永傑。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業務報告：(略) 

參、 討論提案： 

案 由 一：協作中心歷次會議應辦事項辦理情形評估，提請討論。 

說    明：(略) 

發言紀要： 

(一) 研擬完成「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辦法」草案：國教署 4/25召開之

組內定稿會議，目前方向為凡屬技專校院或群科中心編撰者屬編定版，

採委辦方式辦理，審查方式比照本土語言教科用書。 

主席回應：後續再看法制審查意見，並請國教署依進度執行。 

(二) 研訂「稀有類科教材之編訂與獎助辦法」： 

1. 「稀有類科教材編定獎助辦法」中會提到工作圈與群科中心協助編輯

之稀有科目教科用書編輯部分，採用初階審查，只審查不發照。4/26會

議會討論國教署委託國教院作專業審查之機制。 

2. 之前經協調後國教院願意協助稀有科目教材編定審查機制，建議仍要

持續溝通，不宜只有適用教材之專業審查機制。 

3. 建議國教署檢視相關配套措施之規定是否需調整修正，納入編定本教

科書相關規定，包括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採購應行注意事項、學校

選用教科書注意事項等，請賴副組長進行了解。 

4. 選用原則優先順序為審定版、編定版、自編教材、坊間書籍，故建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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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範內宜加入除自編用書外亦可選擇坊間適用之教材。 

5. 主席回應：本案由國教署委託學校進行研訂，如需諮詢意見再由協作

中心參與。由於原列管事項內容與現況有所不同，視 4/26國教署開完

會後再評估列管事項內容是否需要調整。 

(三) 研議各群科領綱微調：化工群群科差異屬性大、無技能領域，部長裁示

以不調整總綱和化工群領綱為原則，另行發展校訂參考科目等權宜措施。 

主席回應：由協作中心成立化工群課程實施配套措施議題小組，邀請化

工科相關學者專家及設有化工科之學校研議以校訂參考科目替代技能

領域、研修化工科設備基準等具體做法。 

(四) 技術型高中群科歸屬之檢討調整事宜：希望透過本次課綱推動中，前導

學校課程實施的經驗，以及課綱正式實施後回饋與檢討，進一步分析群

科間交集的情形，以作為下一波課綱研發啟動前之參考，又考量避免此

時進行研議恐造成群科中心、相關教師的混淆，建議於本次課綱實施後

再行研議。 

主席回應：配合下一波課綱研發，建議國教院在群科領綱審議通過後，

儘速啟動技高群科歸屬檢討之基礎研究，提供部次長做為政策決定之參

考。 

(五)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建置作業要點： 

1. 有關學生學習歷程檔案，配合技職司刻正研議規劃新的考招制度，但

有關如何參採、使用什麼欄位、採計方式為何等，建議必須有細部規

劃。 

2. 由於技高考招是無法透過統測考出技能領域，故必須透過學習歷程檔

案，若學習歷程檔案中缺少技能領域的欄位會是大問題。 

3. 國教署刻正研議之學習歷程檔案架構，並未配合技高課綱內一般科目、

專業科目、實習科目等內涵，包括欄位內容與總綱內容不一，未來將

如何採計恐是問題。 

4. 主席回應：請國教署同仁儘速確認本案目前進度，並建議國教署向部

次長進行專案報告前，先確定學習歷程檔案內之架構內涵，是否能兼

顧普高與技高之需求。 

(六)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草

案)： 

1. 本草案目前為 105年 12月版本，主要缺少技高相關規範定稿的部分，

且函知前導學校試行新課綱相關配套措施之公文內容針對本實施要點

內容著墨不多。 

2. 目前議題小組正在盤點中，包括彈性學習時間、多元選修。建議整合

高優團隊宋教授、工作圈鄭主任以及議題小組各方對於總綱內相關名

詞之定義，避免於制定相關規定或課綱宣導時名詞釋義不一致而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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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困擾。 

3. 目前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量辦法」內未納入彈性學習相關授

予學分之規定，建議需要一併檢視。 

4. 主席回應： 

(1) 請國教署賴副組長確認目前本案之進度(如是否已召開分區諮

詢會等)以及後續規劃。 

(2) 請議題小組鍾規劃委員克修於 5/2會議結束後提出具體建議案，

供國教署參考。 

(3) 建議國教署於後續持續召開研修會議，並邀請技高優質化團隊、

課程推動工作圈團隊、協作中心規劃委員共同參與。 

(七)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輔導諮詢作業要點(草案)：為協作技高學生未來多元

選修、彈性學習時間之規劃安排。目前政策上針對技高課程輔導諮詢已

規劃補助鐘點費，但作業要點內亦須有明確規範。 

主席回應：建議本要點納入技高課程輔導諮詢部分規定。 

(八) 修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量辦法：由於本案與「十二年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有關。建議針對技高之

相關內容進行檢視。 

主席回應：建議針對本辦法中與技高相關規定之內容進行檢視。 

(九) 完成「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實習課程之分組教學實習規定」草案： 

1. 國教署之前委託嘉義家職進行「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之

修訂，但草擬之修訂版本無法符應各群分組教學的需求，然目前有關

實習分組教學之相關規範又無法納入總綱採一致性規範，故需儘速處

理。 

2. 目前草擬方案建議為：技術型高中各群科實習課程之實施，應考量教

學需求、教學安全、教學空間及教學設備需求等原則，討論各實習科目

是否分組。 

3. 針對部定實習課程分組與否應有部定一致性的規範，上述原則建議列

入「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第七條內。 

4. 另建議於各群科領綱分組審議時提出上述原則，讓各領綱研修小組委

員重新依此檢視各部定實習科目針對實習分組之需求、確定該科目是

否實習分組並明確規範，而校訂課程則回歸學校權責。由研修小組確

認各部定實習課程分組原則後，有關衍生鐘點費補助之經費推估將會

比較精準。 

5. 主席回應： 

(1) 建議國教署於修訂「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時，將「實

習課程分組考量教學需求、教學安全、教學空間及教學設備等需



4 

求」等原則納入，俾利學校進行實習課程教學規劃有所依據。 

(2) 另請施規劃委員溪泉於課審會參與各群科領綱審查時提出建議

案，請各群科領綱研修小組依上述原則重新研議各群科部定實習

科目是否實習分組。 

(3) 列管事項查核點 1是否解除列管，將提報 5月份協作中心會議確

認。 

(十) 「技職再造第三期」： 

1. 建議國教署未來針對「技職再造第三期」技高設備補助作業期程均能

提早，俾利學校 3、4月即可開始進行採購、8月份開學前完成所有教

學準備工作。(例如：今年下半年補助完成應即可展開 107年度之說明

會，並讓學校開始提出申請) 

2. 有關化工群設備基準部分是否符合新課綱需求，宜儘速檢討處理。 

3. 主席回應：目前國教署針對「技職再造第三期」儘速進行細部規劃，並

提早未來每年度之作業期程以利學校於開學前完成執行。 

(十一) 完成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計畫書格式研擬： 

1. 目前課程計畫書格式似乎尚未請前導學校試填。且之前建議國教署，

課程計畫書內宜包含多元選修、適性分組、實習分組等內容，除敘述式

說明外，宜包括具體規劃內容之表格式呈現。 

2. 另外課程計畫書建議加入課程編號之課程阿拉伯編碼(如：國文Ⅱ)。 

3. 目前課程計畫書內容未能有助於日後之審查，如：無法看出學校如何

安排同群跨科之多元選修課程等，建議針對技術型高中課程安排與規

劃之需求進行研議與後續處理。 

4. 主席回應：請鍾規劃委員克修、施規劃委員溪泉儘速提供有關多元選

修、適性分組、實習分組等表格格式及相關修正意見供國教署參考。 

(十二) 高中課程平台課程編碼： 

1. 建議課程編碼時，凡採用時間而不是以學分數計算者亦要列入編碼，

且目前是以各校的課程而非以全國的課程來編碼，故以 8 碼來作編碼

設計恐不敷使用(如技術型高中群、科別)。 

2. 建議國教署宜採通訊協定概念，針對校務行政、課程代碼、學習檔案歷

程等各平台系統先進行內部整合。 

3. 由於技術型高中群科屬性差異很大，建議未來國教署思考有關普通型

高中、技術型高中整合性的議題，優先思考或規劃技高端的需求或狀

況，建立架構後再針對普高需求或狀況進行微調。 

4. 主席回應： 

(1) 建議賴副組長儘速確認課程編碼一案目前狀況。 

(2) 建議國教署於相關整合會議中，先以技高需求為主確認課程編碼

執行之可行性，普高部分則配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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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委託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辦理「高級中等學校校務行政系統建置計畫」建

置臨時性作業中心：國教署預計 5/9至臺南市光華高中針對排課系統進

行取經，選定該校的原因係該校有高中部、高職部、綜合高中、高中部

職業學程、國中部，體制多元且複雜，故排課系統的功能應該比較能符

應各部別之排課需求，值得參考。 

主席回應：請國教署確認校務行政系統內排課系統與選課系統目前的進

展狀況與後續規劃，其中需特別留意技術型高中是否參與研議，以及系

統相關適用問題。 

(十四) 技術型高中師資培育： 

1. 目前師資司規劃方向為配合課綱採用群認證或群專業之方式進行師資

培育。目前好像 15 群已發展出對照表且 5 月份辦公聽會，部分群(如

動力機械群)可採群認證之方式，部分群(如電子電機、設計群、外語

群)則僅能採群專長之方式進行規劃。 

2. 建議師資進用部分必須一併考量，包括跨科、跨群教學時之師資聘用。 

3. 主席回應：將持續追蹤後續規劃與執行情形。 

(十五) 技專院校考招：3 月份於協作中心會議已進行專案報告，但希望能與新

課綱有所對應且宜調整整併群科之規劃。目前由姚政次指導中，預計最

快 8月份定案。 

主席回應：建議安排於 9月份協作中心會議上進行專案報告。 

(十六) 其他： 

1. 建議增加綜合高中課程實施配套措施之議題討論，理由是：目前針對

綜合高中課程推動相關議題未有著墨，然綜高職業學程別高達一百多

個，多由學校自訂，而總綱僅規範綜高一年級部定必修課程，且與普高

技高(如國、英、數、生涯規劃等)課程大綱又有所不同，造成有課程無

課本的情況。另，學校會因選擇較多的學術學程還是專門學程，而被歸

為普高或技高，故在課程推動上常常被忽略，此外也需評估是否有相

關配套措施需要被關注。 

2. 建議針對技術型高中前導學校與優質化計畫、群科中心功能之整合進

行議題討論，理由是：高優、技優、工作圈、群科中心各團隊各自進行，

較缺少具體的橫向聯繫與對話，除針對課綱推動恐有不一致解讀外，

可能需要促進彼此間進一步進行連結與整合。 

決    議： 

(一) 未來將每月定期召開一次研商會議(以安排協作中心會議之隔周二下午為

原則)，以確認技術型高中課綱推動相關議題的推動狀況並進行意見交流，

並視需要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鄭慶民教授、宋教授修德與會。 

(二) 案(五)、案(六)及案(十二)，請國教署儘速確認目前執行情形及後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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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六)、案(九)及案(十一)，請施規劃委員溪泉、鍾規劃委員克修予以協

助或提供相關具體建議案供國教署參考。 

(四) 本次討論之各案，建議各單位參考主席回應之內容進行後續處理。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4時 10分。 

 


